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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

第五十五条 范围与定义

一、本章适用于可能影响缔约双方间货物贸易的所有卫

生与植物卫生措施、标准、技术法规及合格评定程序。

二、本章不适用于政府机构为其自身的生产或消费需求

所制定的采购规格。

三、就本章而言：

（一）《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》是指作为《世

贸组织协定》组成部分的《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》；

以及

（二）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》是指作为《世贸组织协

定》组成部分的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》。

四、就本章而言，《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》和

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》中的定义应当适用。

第五十六条 目标

本章旨在：

（一）在本章范围内便利双边贸易与市场准入，促进缔

约双方对《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》和《技术性贸易

壁垒协定》的实施；

（二）增进缔约双方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技术合作，促进

对彼此监管体系的相互了解；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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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缔约双方在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、技术法规、

标准及合格评定程序方面的合作。

第五十七条 确认

一、缔约双方确认其在《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》

和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》中对彼此的权利和义务。

二、除本章另有规定外，《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

定》和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》应当适用于缔约双方之间，

并经必要修正后纳入本章，构成本章的一部分。

第五十八条 透明度

一、在收到书面请求后的 30个工作日内，缔约一方应

当以已有的语言版本向提出请求的缔约方提供其向世贸组

织通报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、技术法规及合格评定程序的

全文。应对方主管部门请求，缔约一方应当提供上述文件的

英文摘要。

二、除因发生或即将发生健康风险、安全风险和环境风

险必须采取紧急行动的情况外，缔约各方应当给予缔约另一

方不少于 60日的评议期。

三、缔约各方应当适当考虑缔约另一方的评议意见，并

应对方请求，努力在合理时限内进行答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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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九条 边境措施

如果缔约一方因发现不符合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、技术

法规或合格评定程序而在入境口岸扣留来自缔约另一方的

货物，应当迅速向进口商或其代表通报扣留原因。

第六十条 合作

缔约双方应当在共同感兴趣的与技术性贸易壁垒、卫生

与植物卫生措施有关的领域加强合作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一）双方主管部门之间的交流，技术法规、标准、合

格评定程序、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方面的信息交换；

（二）加强国际标准在技术法规、合格评定程序、卫生

与植物卫生措施领域的基础作用；

（三）缔约双方标准化机构之间的合作，此类合作包括

但不限于标准领域的信息和经验交流；以及

（四）缔约双方同意的其他领域。

第六十一条 联络点

一、在不影响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况下，缔约各方应当设

立联络点，该联络点主要负责本章的协调与实施。所述联络

点为：

（一）就中国而言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或其继

任机构；以及

（二）就马尔代夫而言：经济发展部或其继任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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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缔约各方应当向缔约另一方提供其指定联络点的名

称和相关官员的联系方式，包括电话、传真、电子邮件地址

等信息。

三、如果缔约一方的联络点或相关官员的联系信息发生

变化，该缔约方应当立即通知缔约另一方。

第六十二条 磋商和争端解决

一、在不影响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况下，缔约各方可随时

要求与缔约另一方就本章实施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

行磋商。除缔约双方另有约定外，有关磋商应当通过缔约双

方的联络点协调进行，并应当在磋商请求提出后的 60日内

进行。缔约双方可采用电话会议、视频会议或缔约双方约定

的其他任何形式进行磋商。

二、如果上述磋商未能达成令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，提

出磋商请求的缔约方可以将该问题提请货物贸易委员会讨

论。

三、第十三章（争端解决）不得适用于本章任何规定。




